
第三章 采购需求 

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拆除违法建（构）筑物项目 

一、项目预算金额:5040000.00。超出采购预算单价(最高单价限价)的

投标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 

二、主要工作内容:本次采购选聘拆除违法建筑公司，负责拆除区域

内违法建筑物(构筑物)及垃圾清运等。 

三、拆除区域: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地点的违法建（构）筑物的拆

除及垃圾清运等。 

四、合同服务期限:本项目服务期限 1 年或拆除违法建筑金额达到中

标金额时合同自行终止，两者中以先达到为准。 

五、质量要求:合格。 

六、服务标准及要求: 

(一)拆除作业中，拆除作业现场人员、机械满足实际要求。做到 24 小

时待命，在接到采购人拆除通知后，立刻组织人员、机械到达拆除作

业现场实施拆除作业，并确保安全有效的拆除，做到周边民房及其它

物件损伤降低到最小，在拆除过程中，如操作不当造成周围地面附属

物损环的，中标供应商必须负责照价进行赔偿: 拆除工作应做到安全

文明，且保证无人员伤亡，若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，则由中标供应商

负责。 

(二) 拆除建筑物未拆到地的不计算拆迁面积。 

(三)中标供应商必须配备足够的人员及设备，杜绝第三方介入，充分

满足拆除作业需求。 



(四)根据工作需要，负责完成采购人委托的违建拆除、广告拆除及清

理、简易棚拆除及清理。 

(五) 拆除作业范围内安全责任完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。 

(六) 拆除过程中造成的第三方经济损失，由中标供应商负责。 

(七)中标供应商必须在项目所在地设有固定的服务点，且配备相应服

务人员及机械设备。 

(八)中标供应商必须提供快速的服务响应，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，一

个小时内响应，且派人到现场开始工作。遇突发应急情况时，无条件

配合采购人予以调度。 

(九)中标供应商必须随时接受采购人及其上级相关部门的监督、检查

和指导。必须无条件服从采购人和县组织的一些突击性任务及迎检活

动，按时、按标准、按要求完成所分配的工作。如迎检活动中，由于

拆除工作不到位或不合格造成迎检项目不达标，则扣减结算款的 20%

作为处罚款，连续三次因拆除工作不到位或不合格造成迎检项目不达

标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。 

（十）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损坏公用及民用设施，中标供应商应根据实

际情况，在 12 小时内或按照采购人工作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完

成设施设备修复或现场清理工作。 

(十一)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应商进行随时检查，如发现中标供应商组

织措施不当、计划不落实、管理不严，拆除方案中所列人员、机械设

备(工具)与现场实际不符，导致拆除服务质量达不到规定标准，采购

人可要求中标供应商进行整改，中标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的书面通知



后，3 日内必须整改完成，否则，中标供应商支付当期结算款的 20%

给采购人作为处罚款。 

（十二）中标供应商必须落实安全生产和安全防范措施，中标供应商

应自行解决安全作业问题，如发生交通及其他事故所造成人员伤亡，

财产损失全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。 

(十三)中标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不得有违反国

家法律、法规的行为。如中标供应商及其员工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，

中标供应商自已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 

(十四)本合同严禁擅自转包和分包，中标供应商未征得采购人书面同

意，擅自将项目部分或全部转包或分包给他人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

终止合同，同时，中标供应商支付当期结算款的 20%作为违约金。 

(十五)若中标供应商无故停止工作，采购人有权按损失程度扣减拆除

工程款，同时,中标供应商支付当期结算款的 20%作为违约金。若无

故停工累计达 7 天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。 

七、拆违建筑垃圾装卸收集清运要求 

（一）应符合垃圾装卸收集清运作业要求，必须全部运往指定地点;

若因垃圾堆放违反法律法规，由中标供应商对相关行政处罚或者仲裁、

诉讼负全部责任，因此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供应

商追责。 

（二）运输车辆周围整洁，无建筑垃圾满溢落地现象，确保建筑垃圾

及时得到收集清运，车容保持整洁，密闭化运输，运输建筑垃圾过程

中要遮盖防尘，不沿路撒漏飞扬，符合环保要求，车体外部无污物、



污垢，标志清晰，车辆使用后无乱停放现象。 

（三）垃圾装运量应与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，不得超重，

如因超重超速或其他违反交通法规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，由中

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。 

（四）在清理建筑垃圾过程中，如因中标供应商失误造成周围地面附

属物损坏的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赔偿。 

（五）中标供应商必须具有清理建筑垃圾所需要的炮机及其他设备。 

（六）中标供应商自有车辆满足运输能力要求，车辆密封完好。 

（七）装卸收集清运作业范围内安全责任由中标供应商承担。 

（八）装卸收集清运作业过程中因中标供应商失误造成的第三方经济

损失，由中标供应商负责。 

八、扬尘措施工作： 

（一）人工拆除及机械拆除过程中，应当采取边施工边洒水等防止扬

尘污染的作业方式，以抑制扬尘飞散。需爆破作业的拆除工程,在确

保作业安全的条件下应采取预拆非承重墙、清理部分致尘构件与积尘、

在建筑物内部洒水、在不同高度设置塑料盛水袋、起爆前后喷水降尘

等措施。整理破碎件、翻渣清运建筑垃圾时,应采取喷淋洒水措施。 

（二）房屋拆除建筑垃圾要及时清运，从事建筑垃圾清运的单位必须

采取密闭运输，运输车身应保持整洁防止渣土飞扬、洒落、流溢，严

禁抛扔或随意倾倒，保证运输途中不污染城市道路和环境。清运时间

最迟应在拆除施工完成后 7 日内清运完毕，未能及时清运的，采取临

时洒水、用防尘网覆盖。 



（三）施工现场设置易产生扬尘的施工机械时，必须配备降尘防尘装

置。 

(四)拆除建筑时，当遇有易燃、可燃物及保温材料时，严禁明火作业；

施工现场设置消防车道，并应保持畅通；施工现场道路保持两方向畅

通，保证消防车辆能够及时进入事发现场进行救援。 

九、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

房屋建筑(构筑)物的拆除标准参照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执法局

关于印发《陵水黎族自治县违法建（构）筑物拆除工作管理指导意见》

的通知执行，按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进行结算: 

(一)框架和混合结构机械拆除费用标准为不超过 50 元/平方米; 

(二)砖瓦结构机械拆除标准为不超过 44 元/平方米; 

(三)简易结构机械拆除标准为不超过 22 元/平方米; 

(四)围墙、护栏、地板、路面等机械拆除标准为不超过 20 元/平方米; 

(五)楼层削层标准为不超过 280 元/平方米; 

(六)人工拆除 220-250 元/人/天; 

(七)人工搬运费用标准为不超过 20 元/人/天; 

以上标准均含垃圾清运费及相关税费。 

违法建(构)筑物拆除组织工作经费包括拆除行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，

按实际发生费用为准，超出采购预算单价(最高单价限价)的投标，按

无效投标处理。 


